附件1-1
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信息申报承诺表

    （本表适用于采用住所（经营场所）登记信息申报承诺制办理市场主体设立、住所（经营场所）变更登记使用，本申报表需与《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申报承诺书》一并提交，可正反面打印）
	市场主体名称
	未设立市场主体填写拟设立市场主体名称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执行事务合伙人/经营者）
	未设立市场主体填写拟任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执行事务合伙人/经营者）姓名

	住所（经营场所）

地址
	    地址填报应与申请表填写的地址一致，应准确、清晰、规范，应当按市县（区）、镇、村、街（路）、门牌、房号格式申报，未有门牌号的，应具体描述场所地址，并另行提交场所平面示意图或者导航定位图
	面积
	

	房屋类型（用途）
	□商业用房   □办公用房   □工业用房

□仓储用房   □其他             （请根据房屋产权证填写）
	邮政编码
	

	使用权取得方式
	自有/租赁/无偿使用
	场所使用期限
	

	房屋所有权人
	产权人名称或姓名
	房屋所有权人

联系电话
	联系人电话号码（其中移动电话必须填报）

	住所（经营场所）

联系人

（具体使用人）
	已设或拟设立市场主体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执行事务合伙人/经营者）或联络员
	使用人联系电话


	联系人电话号码（其中移动电话必须填报）

	申请一址多照登记申报
	□商务办公场所卡座式一址多照 【商务办公场所总面积     平方米，是否全封闭式或半封式卡座 □是 □否 】。

□同一地址登记的市场主体之间股东（投资人）相同或有投资关联关系的。

□各类经济功能区管委会同意一址多照。

	申请一照多址登记申报
	是否申请一照多址 □是 □否

	本申请人和房屋所有权人（或其授权代理人）承诺上述填报的信息真实、准确、合法、有效、完整，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名：            房屋所有权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名：       

                                   年     月     日


   注：1.申请人签署说明：未设立的市场主体，企业法人由法定代表人（拟任）签名，合伙企业由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委派代表（拟任）签名，个人独资企业由投资人（拟任）签名，个体工商户由经营者签名；已设立市场主体由市场主体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委派代表、投资人、经营者）签名，并加盖市场主体公章（个体工商户除外）；分支机构由隶属机构法定代表人（经授权的负责人）签名，并加盖隶属企业公章。

2.以法定用途为住宅的商品房包括商品房住宅、城镇及农村自建住房（宅基房及自建房整体同时改变用途除外）等；其中住宅小区内的住宅一律视为商品房住宅。

3.房屋授权代理人签署的，需提交房屋所有权人授权文件。
附件1-2
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申报承诺书

    （本承诺书适用于采用住所（经营场所）登记信息申报承诺制办理市场主体设立、住所（经营场所）变更登记使用，本承诺书需与《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信息申报承诺表》一并提交，可正反面打印）
申请人向登记机关郑重声明和承诺： 

一、申请人知悉并遵守《韶关市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二、申请人申请作为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的场所是合法、符合建筑安全的场所，申请作为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的房屋不属于政府已决定予以征收、拆迁并已发布相关征收、拆迁公告的范围，申请人对场所的合法性、安全性负责。

三、申请人申报的住所(经营场所）或从事的经营项目不属于《韶关市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管理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的下列情形：

（一）拟申请从事下列经营项目的：洗浴、养生保健、足浴服务，歌舞娱乐、游艺娱乐活动，理发及美容服务，住宿业，大型餐饮业，互联网上网服务，教育业，托育，校外托管服务，养老服务，医疗服务，民用爆炸物品，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放射性物品；

（二）拟申请从事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的（仅限于用作办公室使用除外）；

（三）以法定用途为住宅的商品房、政府保障性住房、军队房产作为住所（经营场所）的；

（四）以不动产权证书记载用途为医院、学校、教堂、车库、车房等作为住所（经营场所）的；

（五）市场主体从事涉及市场监管总局颁布的《企业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目录》和《企业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目录》中所列事项的经营范围；

（六）电子商务经营者集中办公区域登记的；

（七）从事住所托管服务的企业。

四、申请人承诺住所（经营场所）依法应当经住建、自然资源、公安、消防、生态环境、文广旅体、卫健、市场监管、应急管理、教育等相关部门许可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的，开展经营活动前应当依法办理许可，依法办理相关许可或备案前不开展经营活动。

五、申请人承诺作为住所（经营场所）的场所不属于禁设区域禁止开展经营活动的场所或不在禁设区域规定的场所内从事禁止性经营活动。

六、申请人对提交的《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信息申报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并承担因隐瞒事实、虚假申报、违反承诺造成的相关经济、法律责任。

申请人（盖章/签字）：

                                        年    月    日

注：

申请人签署说明：未设立的市场主体，企业法人由法定代表人（拟任）签名，合伙企业由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委派代表（拟任）签名，个人独资企业由投资人（拟任）签名，个体工商户由经营者签名；已设立市场主体由市场主体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委派代表、投资人、经营者）签名，并加盖市场主体公章（个体工商户除外）；分支机构由隶属机构法定代表人（经授权的负责人）签名，并加盖隶属企业公章。
